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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龙港市示范性家庭农场认定和监测管理办法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促进我市家庭农场的健康快速发展，规范

县级示范性家庭农场认定和监测工作，根据中央、省和市有关文

件精神，结合龙港市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家庭农场（含农业、林业、牧业、渔业，

下同），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，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元，

以农业及其衍生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，进行集约化、标准化、专

业化适度规模生产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是现代农业的主要

生产经营方式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范围：本县新申报或已认定的县级规范

化家庭农场。

第四条 县级示范性家庭农场的认定和监测管理工作，坚持

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的原则。县级示范性家庭农场每年评选

一次，认定结果有效期为两年，有效期内实行动态监测。

第五条 县级示范性家庭农场认定和监测管理工作由龙港市

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。

第二章 申报条件

第六条 凡我市境内达到下列标准与条件的各类家庭农场

（种植业、畜牧业、渔业、林业等）均可申报县级示范性家庭农

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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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本条件：

1.家庭农场经工商登记有营业执照，以家庭为经营单位，固

定从业的家庭成员不少于 2 人：农场主是有文化、懂技术、会经

营的职业农民，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或通过有关农业技术培训。

2.有规范的土地流转协议，连片土地流转年限一般不低于 3

年；流转期限内不得转包。

3.农业生产经营规模达到本办法认定标准；规模上限不超过

自身经营管理和生产条件的承载力。

4.农场产地环境良好，土地相对集中连片，布局合理，农田、

养殖等基础设施完善；按农产品生产技术标准进行生产，生产记

录齐全，并建立农产品质量可追溯制度；农产品质量安全，无安

全生产事故；采用循环农业生产模式，应用先进的生产技术，进

行新品种的生产及推广。

5.内部管理有序，各项管理制度健全，有农场生产经营会计

报表或财务收支记录，能真实反映农场生产经营状况；

6.有固定的生产与管理场所和配套的现代农业设施装备；

7.土地、劳力、资本要素配置合理，土地产出率、经济效益

提升明显，亩均效益比普通经营高出 20%以上；农产品商品率应

在 80%以上，有相对稳定的销售渠道；农场收益是家庭收入的主

要来源，成员人均纯收入达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1 倍以上或

与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当。

8.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行为应符合本地的产业规划。粮食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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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功能区内种植多年生经济作物，非粮化倾向的，不能参评示范

性家庭农场；在畜牧禁养区、限养区发展畜禽业的，不能参评示

范性（规范化）家庭农场。

（二）农业生产规模认定标准

按农场经营的

产业品种分类
面积或规模

粮油产业
平原地区经营面积在 50亩以上或复种面积 100

亩以上，山区经营面积在 30 亩以上。

蔬菜瓜果产业 设施生产经营 10 亩以上，露地 20 亩以上。

水果产业 生产经营 10 亩以上

茶叶产业 生产经营 10 亩以上

食用菌产业 生产经营 3 万袋以上

中药材产业 生产经营 10 亩以上

竹木产业 生产经营面积 50 亩以上

花卉苗木产业 生产经营 10 亩以上

水产养殖产业 养殖水面 20 亩以上或产值 20 万元以上。

畜牧产业

在生态循环养殖模式下，能繁母猪存栏 30 头以

上，年出栏生猪 500 头以上；肉鸡年出栏 1 万

羽以上；肉鸭年出栏 1 万羽以上；蛋鸡（蛋鸭）

存栏 0.5 万羽以上；奶牛存栏 30 头以上；肉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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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栏 50 头以上；肉羊存栏 200 头以上；蜜蜂存

栏 50 箱以上。

种养结合综合

性农场

种植、水产养殖、畜禽养殖两者或三者结合的

家庭农场。种植业、水产养殖业、畜禽养殖业

等综合生产经营，但应明确主业，主业规模标

准应不低于上述产业规模标准的下限。

其它产业 根据实际情况酌情确定

（三）同等条件下，具备下列条件者给予优先：

1.家庭农场拥有自己的注册商标与品牌。

2.取得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和地理标准产

品认证或生产产地位于上述产品认证产地范围内，或获得县级及

以上著名商标或名牌产品。

3.应用生态循环、农牧结合高效模式的家庭农场。

4.参与“三位一体”农村合作体系建设的家庭农场。

5.通过县级以上农业标准化验收的家庭农场。

第七条 申报材料。申报县级示范性家庭农场应提供如下材

料：

1.龙港市示范性家庭农场申报（监测）表；

2.工商登记营业执照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；

3.土地流转协议书；

4.生产档案记录台账和农场生产经营会计报表或财务收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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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台账；

5.其他证明材料（如注册商标、各种农产品认证证书、荣誉

证书等）。

以上所有申报材料一式两份。

第三章 认定程序

第八条 社区根据县级示范性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，对提

交申请的家庭农场进行实地核查，对照条件提出初审意见，并连

同材料上报市农业农村局。

市农业农村局接到申报材料后，组成业务工作人员根据材料

进行联评审定，组织核查，形成拟认定名单向社会公示，经公示

无异议后报市政府同意发文公布。县级示范性家庭农场每年认定

一次。

第四章 监测管理

第九条 对示范性家庭农场实行动态管理，定期监测，优保

劣汰。县级示范性家庭农场每二年监测评价一次。

第十条 所属社区负责对申请监测单位材料进行真实性审

查，提出初步监测意见，并连同监测单位材料报送市农业农村局。

对初步监测不合格的应在监测意见中注明不合格的主要原

因。

第十一条 市农业农村局按照县级示范性家庭农场标准对

企业进行监测，提出监测意见。监测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，报市

政府同意发文公布。经监测合格的县级示范性家庭农场，继续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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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县级示范性家庭农场称号，享受有关扶持政策，对监测不合格

的企业取消其县级示范性家庭农场称号，不再享受有关扶持政

策。

第十二条 示范性家庭农场申请监测材料：

1、龙港市示范性家庭农场申报（监测）表；

2、上年度经营情况总结；

3、家庭农场上年度生产经营会计报表或财务收支记录台账；

4、有变更事项的需提供变更登记情况。名称更改的，需提

供工商部门的变更登记证明；章程重新修订的需提供章程复印

件；成员或出资结构发生变化的需重新提供成员名册和出资情

况。

第十三条 申报县级示范性认定的家庭农场应对所提交材

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取消县级示范性家庭农场称

号并在三年内不得参与申报：

1.违反国家产业政策，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；

2.农产品抽检不合格，发生较大的生产安全、重大农产品质

量安全事故的；

3.提供虚假材料或存在舞弊行为的；

4.因经营不善，资不抵债而破产或被兼并的；

5.发生其他严重问题的。

第五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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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龙港市农业农村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《龙港市示范性(规范

化)家庭农场评定和监测办法（试行）》同时废止。

附表：龙港市示范性家庭农场申报（监测）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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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

龙港市示范性家庭农场申报（监测）表

（ 年） □申报 □监测

家
庭
农
场
生
产
经
营
情
况

家
庭
农
场

名称
(盖章)

邮政编
码

农场地
址

家庭内
从业
人数

（人）

农
场
主

姓 名
联 系
电 话

身份
证号

工
商
信
息

统一社
会信用
代码

注册时
间

注册资
金

（ 万
元）

注册性
质

产 业 类
型 种植、养殖规模

主 营
产 品

土地流转面积/
年限

注册
商标

“三品”
认证

制度
建立

上年
总收
入（万
元）

上年销
售收入
（万元）

上年净
利润
（万
元）

参与生产的家庭主要劳动力

姓
名

与农场

主关系
身 份 证 号

文 化 程
度/技术
资格

内部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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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年
度
总
结

可另附页

家庭农场主对申报内容真实性承诺签字：

年
月 日

所在社区意见：

（盖章）负责人签字：
年

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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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
业
主
管
部
门
意
见

业务科室审
核

现场核查人员：

负责人：

局领导意见 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说明：1.产业类型是指粮油、水果、竹木、花卉苗木、瓜果蔬菜、水

产养殖、家畜、家禽、食用菌等； 2.可另附家庭农场详细简介材

料。


